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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股份代號：6127）

(1)建議回購及註銷部分限制性A股股票；及
(2)建議註銷部分股票期權

茲提述 (i)本公司於2019年8月15日生效的《2019年股票期權與限制性股票激勵計
劃（草案）》（「2019年激勵計劃（草案）」）；(ii)本公司於2020年7月15日生效的《2020年
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草案）》（「2020年激勵計劃（草案）」）。2019年激勵計劃（草案）
及2020年激勵計劃（草案）均在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2 月16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
程」）所披露；及 (iii)本公司於2022年1月19日生效的《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
（草案）》，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 2021年12月30日的通函（「通函」）。除文義另
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辭彙與招股章程及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 2019年 8月15日，本公司的2019年第四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並通過了以下決
議案，即《關於公司2019年激勵計劃（草案）及其摘要的議案》、《關於公司《2019年
激勵計劃實施考核管理辦法》的議案》（統稱「2019年激勵計劃」）及《關於提請股東
週年大會授權董事會辦理2019年激勵計劃相關事宜的議案》。本公司實施2019
年激勵計劃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得批准，董事會獲股東週年大會授權確定授
予日、在激勵對象符合條件時向激勵對象授予股票期權與限制性A股股票，並
辦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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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7月15日，本公司的2020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並通過了以下決
議案，即《關於公司2020年激勵計劃（草案）及其摘要的議案》、《關於公司《2020年
激勵計劃實施考核管理辦法》的議案》（統稱「2020年激勵計劃」）及《關於提請股東
週年大會授權董事會辦理2020年激勵計劃相關事宜的議案》。本公司實施2020
年激勵計劃獲得批准，董事會獲股東週年大會授權確定授予日、在激勵對象符
合條件時向激勵對象授予股票期權，並辦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於2022年1月19日，本公司的 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2022年第一次A股類
別股東大會及2022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審議並通過了以下決議案，即《關
於公司〈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草案）〉及其摘要的議案》、《關於公司
〈2021年A 啾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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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購資金總額與回購資金來源

限制性A股股票的回購將由內部資金撥付。就回購限性A股股票所需的資
金總額為人民幣 130.60 萬元。

三、 獨立非執行董事意見 

經核查，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本次回購註銷的限制性A股股票事
宜符合2021年激勵計劃所涉相關權益回購註銷的規定。本次A股限制性股
票回購註銷完成後，本公司將繼續按照相關法律法規要求執行2021年激勵
計劃。

四、 監事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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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購及註銷股票期權與限制性A股股票對本公司的影響

本次回購註銷股票期權與限制性A股股票不會對本公司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
產生重大影響，也不會影響本公司管理團隊的勤勉盡責。本公司管理團隊將繼
續認真履行工作職責，為本公司股東創造價值。

承董事會命
北京昭衍新藥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馮宇霞

香港，2022年8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主席兼執行董事馮宇霞女士、執行董事左從
林先生、高大鵬先生、孫雲霞女士、姚大林博士，非執行董事顧曉磊先生，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孫明成先生、翟永功博士、歐小傑先生及張帆先生。


